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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當局向籠屋及板間房居民提供的房屋及經濟援助的事宜  
 
 
  立法會當值議員何俊仁議員和梁君彥議員，以及應邀出席的

陳婉嫻議員及馮檢基議員於 2007年 2月 23日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下稱

"申訴團體 ")會晤，聽取他們提出有關當局向籠屋及板間房居民提供的

房屋、就業及經濟援助的意見及建議。  
 
2.  遵照議員的指示，現將申訴團體及議員的意見 (見附件一及二 )
和當局的回應 (見附件三 )向房屋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人力事

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轉達。議

員希望有關委員會按其職權範圍就申訴團體提出的事宜，予以考慮及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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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關當局向籠屋及板間房居民提供的房屋及經濟援助的事宜  
 
 
申訴團體的意見  
 
  申訴團體在 2007年 2月 23日向議員提出的意見概述如下：  
 

(a) 申訴團體表示，據他們所知，目前籠屋的數目約 100間，當中

已達到《床位寓所條例》 (第 447章 )所訂的發牌標準並獲發給

牌照的床位寓所只有 23間，但目前不受上述條例規管的板間

房數目却以千計。根據申訴團體於 2006年 7至 9月期間在 7個地

區成功訪問 202個住戶 (68戶籠屋及 134戶板間房 )的一項調查

結果顯示，籠屋及板間房的居住環境及衞生惡劣，住戶在狹

小的空間，容易產生糾紛及衞生和安全等問題。鑒於住戶一

般為低學歷、依靠綜援或工作不穩定的低收入人士，沒有經

濟能力遷出現時居所，申訴團體要求當局規管 5至 11伙板間房

的環境衞生及消防安全等設施，以保障這些弱勢社羣的健康

及安全。此外，當局應投放更多資源，向住戶提供住屋、就

業及經濟援助，協助他們應付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  
 
(b) 申訴團體指稱，當局近年實施的「公屋輪候冊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配額及計分制」(下稱 "計分制 ")，根據申請人士的年齡及

輪候時間計算分數，及向持有公屋戶籍的申請人扣減分數和

每年限制公屋一人單位配屋量的做法，使非長者的單身人士

需輪候 8年才能入住公屋，違反房屋署 3年上樓的政策承諾。

申訴團體要求當局取消計分制及增加單身公屋編配額。另一

方面，申訴團體表示，當局推行的「特快公屋編配計劃」，

目前亦需透過計分方法計算申請者獲編配單位的優先次序，

使非長者的一人申請者，實際上未能加快獲得編配公屋的機

會。  
 
(c) 申訴團體表示，現時規定最少半數的家庭成員居港滿 7年才可

獲配公屋的限制，令輪候中的新移民家庭因未符合有關規定

而被延遲配屋。申訴團體要求當局取消上述的居港限制，向

新移民家庭盡快提供居所，協助他們適應新生活。  
 
(d) 申訴團體表示，籠屋及板間房住戶的平均收入較 2004年下

跌，當中不少居民的工作並不穩定。為協助這些基層市民在

較多就業機會的市區尋找工作，及減低居住於偏遠地區須繳

付的昂貴交通開支，當局應全面開放市區公屋及推行適切的

租金津貼政策，協助有經濟困難的公屋申請人士，盡快入住

市區公屋或在市區租住適合的單位。此外，申訴團體表示，

目前專為單身人士而設的宿舍 (深水埗的華樓及西營盤的高

華閣)數量不多及入住資格過於嚴謹，未能應付單身人士在市

區住屋的需求。申訴團體要求當局提供上述兩座樓宇單位的

入住率，並建議當局在市區提供更多單身人士宿舍及放寬入

住條件，協助有住屋需要的單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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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訴團體指出，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日趨嚴重，居住於籠屋

及板間房的住戶並未能受惠於近年的經濟好轉，而其中不少

居民為散工、清潔工人或護衛員，收入低微而工作不穩定。

為保障弱勢社羣受到無良僱主不合理的剝削，申訴團體要求

當局立法訂定最低工資及最長工時，及建議當局增撥資源，

針對籠屋及板間房住戶遇到的生活問題，提供適切的援助。  
 
(f) 申訴團體表示，居住於籠屋的復康社羣 (釋囚、吸毒人士及精

神和長期病患者 )有上升的趨勢。有關部門應檢討現行措施，

協助邊緣社羣及精神病患者及早 (例如離院前 )尋找合適的居

所並重投社會工作。就此，申訴團體要求當局設立外展工作

服務隊，向復康社羣提供協助。  
 

申訴團體的意見書載於附件二。  
 

 
議員的關注  
 
2.  議員理解申訴團體提出關於改善籠屋及板間房居民居住及經

濟環境的訴求。議員亦表達下列關注： (a)由於當局實施公屋輪候計分

制而導致非長者的申請者輪候時間有所增加，及一人申請者對公屋的

需求大幅上升，議員希望當局盡快檢討計分制及有關措施能否向公屋

申請者提供適切的援助； (b)當局應增撥資源，協助居住於籠屋及板間

房的基層社羣，解決他們住屋、就業及生活的基本需要，改善環境衞

生，充分利用市區的公營及私人房屋單位，增加偏遠地區的就業機會，

及制定有效的安老計劃，以保障弱勢社羣及改善本港貧富懸殊的問題。 

 
 
當局的回應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統籌有關部門就申訴團體在意見書提出的

11項建議的回應載於附件三，以供參閱。  
 
 
轉介事務委員會跟進的事項 

 
4.  議員指示，將申訴團體提出有關當局向籠屋及板間房居民提

供的房屋、就業及經濟援助的意見及要求，向房屋事務委員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研究有關滅貧事宜

小組委員會轉達，予以考慮及跟進。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2007年 2月 27日  







附件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香港九龍何文田佛光街 33 號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Bureau 
33 Fat Kwong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7) in HD/PS 5/5/14 電話 Tel No. 2761 5086 

來函檔號 Your Ref.  圖文傳真 Fax No. 2761 7445 

 
香港中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人：俞沈淑娟女士） 

 

 

俞女士： 

 

有關當局向籠屋及板間房居民提供的房屋及經濟援助 

 

 貴處二月一日來信收悉。就貴處要求提供的資料，現綜

合各部門的回應答覆如下：  
 
(a )  有關現時籠屋及板間房的數目；住戶人數及年齡和收入

等分類資料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資料，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底，

已達到《床位寓所條例》所訂的發牌標準並獲發給牌照

的床位寓所共有 23 個，住客總數約為 800 人。有關資料

包括地區分佈、地址、床位數目及據報入住人數，請參

閱附件。該署並無入住這些床位寓所的住客的個人資料。 
 
《床位寓所條例》對床位寓所的釋義是指內有 12 個或以

上已被或擬供人根據租用協議用作單人住宿床位的居住

單位。在決定任何居住單位是否屬床位寓所時，並不須

理會該居住單位內是否有任何間隔存在。當局並没有為

「板間房」的數目及住客資料作出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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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時在一般情況下，合資格的申請人需輪候多久才獲編

配公屋單位  
 

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底，合資格的公屋輪候冊申請人在

一般情況下的平均輪候 1.8 年可獲編配公屋單位，遠低平

均 3 年的政策目標。  
 
(c )  當局對籠屋及板間房的規管  
 

立法局於一九九四年七月通過《床位寓所條例》（第 447
章），由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負責執行，旨在

設立一套法定發牌制度，規管床位寓所的消防和樓宇安

全。根據條例，如任何居住單位內有 12 個或以上出租作

單人住宿的床位，必須於申領牌照後才可經營。  
 

任何獲發牌／持牌的床位寓所，均須符合條例所訂定有

關 建 築 物 安 全 、 防 火 安 全 措 施 及 衞 生 方 面 的 標 準 及 規

定。處所的設計、結構、建造及出入方法，均須以可為

佔用人提供安全衞生的住宿地方及確保他們在發生火警

時可安全逃生為準。為符合這些標準，一般消防裝置及

設備如滅火筒及火警鐘是必須設置的。此外，視乎床位

寓所的面積及所佔單位數目，自動灑水系統及出路指示

牌亦須設置。獲發牌的床位寓所，牌照上會訂明處所可

容納入住的最高人數，以限制床位的數目。  
 

「板間房」並不一定符合《床位寓所條例》內「床位寓

所」的釋義。但根據《建築物條例》（123 章），住宅單位或

舊式唐樓進行的內部建築工程，若涉及改動樓宇的批准構件

或超越承載力負荷，須事先徵得建築事務監督同意，否則屬

違例建築工程，屋宇署會加以取締。但如有關建築工程不涉

及樓宇結構或違反建築規例，則毋須事先向屋宇署提出申

請。  
 
(d)  當局可向籠屋及板間房居民提供的房屋及經濟援助  
 

請參考下文就申訴書第 4.1 及 4.4 段建議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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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申訴書第四段建議措施，我們綜合回應如下：  

 
4 .1  配合安置政策，取締籠屋  
  

政府明白社會對廉價的私人居所有一定的需求。政府的

政策並非要將之取締，而是要保證這些居所的安全。為

了規管床位寓所，政府制定了《床位寓所條例》。為配合

實施《床位寓所條例》的發牌制度，民政事務總署在一

九九一年推出「單身人士宿舍計劃」，目的是透過非政府

機構為受影響的床位寓所住客提供住宿服務，保證不會

有任何床位寓所住客因實施發牌計劃而無家可歸。若因

條例的實施而需要安置的住客，年齡不超過 60 歲的，可

申請入住民政事務總署開辦的單身人士宿舍， 60 歲或以

上的受影響住客，或有醫療、健康或護理需要的人士，

可向社會福利署申請入住福利院舍，或根據體恤安置政

策入住公共房屋。  
 

在單身人士宿舍計劃下，主要有兩間專為單身人士而設

的宿舍，分別是位於深水埗的曦華樓 (由救世軍管理 )，以

及位於西營盤的高華閣 (由鄰舍輔導會管理 )。這些宿舍合

共提供 580 個宿位，目前的入住率約為 82%。  
 

由二零零五至零六年的財政年度起，曦華樓和高華閣以

自負盈虧的方式營辦。入住這些單身人士宿舍，須為居

住於床位寓所或面積少於 5.5 平方米的單位不少於 6 個月

及每月入息不超過 9,900 元的單身人士。此外，各宿舍也

會 酌 情 接 納 社 會 褔 利 署 或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轉 介 的 單 身 人

士，向他們提供服務。  
 

此外，在單身人士宿舍計劃下，現時仍有 11 間由義務工

作發展局管理的小型／中型宿舍。政府已決定由二零零

五年四月一日開始，在四年內分期停辦這些宿舍。華人

廟宇委員會已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批准從華人慈善基金

撥款 800 萬元，進行這個分期停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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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加快安置，全面開放市區申請及推行租金津貼政策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曾就提供租金津貼的可行性，作

出非常詳細的研究，並於二零零一年推行了一個試驗計

劃，為長者提供租金津貼。房委會曾發出超過 17,000 封

信，邀請在公屋輪候冊上合資格的長者申請租金津貼。

此外，房委會更委聘了一隊服務小組，專門向長者提供

外展服務，幫助他們了解計劃的詳情及為申請人提供租

後服務。但最終支取津貼的個案只有 623 宗。  
 
該試驗計劃的反應並不理想，主要是因為長者普遍認為

公屋能給予他們較佳的居住環境及住屋保障。由於反應

並不踴躍，加上位於市區適合長者居住的小型公屋單位

供應充裕，長者輪候公屋的時間也縮短至一年左右，房

委會於二零零三年九月決定終止該試驗計劃。已領取租

金津貼的長者，可選擇繼續領取租金津貼或遷返公屋。

現時只有約 260 個長者住戶繼續領取租金津貼，其餘長

者大都選擇入住公屋。  
  
房委會於二零零五年再進一步研究是否應為其他非長者

輪候冊申請人提供租金津貼。經詳細討論後，房委會決

定不以租金津貼取代公屋，來資助有需要的家庭。這主

要是考慮到租金津貼計劃所需的開支，為公屋的 2 至 4.4
倍，以租金津貼取代公屋，並不符合成本效益。此外，

市場上是否有足夠的合適出租單位，以滿足大規模推行

租 金 津 貼 計 劃 所 引 發 的 需 求 ， 亦 是 另 一 必 須 考 慮 的 因

素。鑑於目前整體平均輪候公屋時間僅為 1.8 年，遠低於

政府所承諾維持平均輪候時間於約三年的水平，房委會

認為並無足夠理據推行租金津貼計劃。  
 
另外，在有限的公營房屋資源情況下，房委會必須確立

機制以確保有效及公平地分配有限的房屋資源。為維持

各區域內公營房屋的供求平衡，現時限制在公屋輪候冊

內新登記的申請人士不能選擇市區公屋，目的是讓較早

登記而正在市區輪候公屋的申請人士可在合理時間內獲

得編配房屋。所以，自一九九九年四月起，房委會已不

再接納市區公屋的申請。但是鑑於長者在適應環境及經

濟能力方面稍遜，因此，我們為長者提供優先配屋計劃，

亦可讓他們選擇市區單位，入住熟悉的社區。然而，房

委會每年會因應整體公屋資源的供求情況，檢討輪候市



 -   5   - 

區公屋的有關限制，並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讓部份輪

候冊的申請人改選市區。因此，現時不會全面開放市區

公屋單位的申請。  
 

此外，有經濟困難的住客，可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
援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

的人士提供一個安全網。綜援計劃以入息補助方法，援

助因年老、傷殘、患病、失業、低收入或其他原因引致

經 濟 出 現 困 難 的 人 士 ， 使 他 們 能 應 付 生 活 上 的 基 本 需

要。申請人必須符合有關的居港規定及通過經濟狀況調

查，才可領取綜援。  
 

綜援受助人除可獲發標準金額，亦可申請租金津貼，以

支付居所的費用。現時，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為 1,265 元

(單身人士 )至 4,435 元 (6 人或以上家庭 )不等，視乎家庭

中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的成員人數而定。  
 
4 .3  修改「床位寓所條列」，擴闊管制範圍至五至十一伙板間

房，內容包括居住面積及伙數  
 

《床位寓所條例》於一九九四年制定，目的為實施一套

發牌制度，以監管床位寓所的消防及樓宇安全和衞生。

當時，當局曾經廣泛諮詢公眾，並與立法局草案專責委

員會詳細討論有關床位寓所的定義。由於床位寓所大部

份都提供超過 12 張床位出租，且缺乏足夠的消防及樓宇

安全設施，故此我們將「床位寓所」界定為有 12 張或以

上 床 位 出 租 的 單 位 ， 以 監 管 此 類 單 位 的 消 防 及 樓 宇 安

全。要強調的是即使某單位只有數人租住，但如果它的

床位數目是 12 張或以上，該單位仍屬受管制的床位寓所。 
  
政府在制訂這條例的時候，已經全面考慮到社會各階層

的情況。立法的原意是保障使用者及公眾的安全。獲發

牌照的床位寓所會在樓宇安全、防火安全及衞生方面達

到可以接受的標準。目前條例已盡量平衡社會各方面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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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登記籠屋及板房住戶，為最貧窮人口提供適切支援  
 

現時分佈全港各區 61 間由社會福利署或非政府機構營辦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一直為有需要的巿民 (包括床位寓

所及板間房住客 )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和補救服務。社

工會透過家訪及面談，全面評估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並

按照他們的需要而提供適切的服務，包括各類型的小組

和活動、輔導及轉介服務 (如評估體恤安置申請、安排接

受臨床心理服務 )等。中心為方便市民獲取服務，提供延

長時間服務。  
 

床位寓所及板間房住客如因社會因素或健康理由而有迫

切和長遠的房屋需要而又未能自行解決，社會福利署會

考慮個別個案的需要而推薦他們申請「體恤安置」，讓他

們 (特別是長者、殘疾人士和有特別需要的家庭 )盡快入住

公共房屋，有一安定的居所。  
 

全港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與社會保障辦事處設有個案轉

介機制。在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六年九月期間，社

會保障辦事處共轉介了 3,700 多宗個案至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跟進，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同期整體新接理 /重開個

案約 10%，這些個案當中包括床位寓所或板間房的居民。 
 
4 .5  取消申請公屋居港 7 年限制  
 

公屋資源有限，我們須確保合理的分配。為協助新來港

人士盡快融入社會，房委會於一九九九年放寬了有關規

定，只要輪候家庭在配屋時有最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包

括申請人）符合七年的居港年期，便可獲配公屋單位。

同時，只要父母其中一人居港滿七年，其未滿 18 歲的家

庭成員亦會被視為符合居港年期。房委會更於二零零一

年放寬有關政策，無論申請人本身是否符合居港年期的

規定，只要最少半數的家庭成員居港滿七年，便可獲配

公屋。  
 

此外，房委會進一步於二零零五年放寬新來港人士在本

港出生子女申請公屋居港年期的規定。年齡未滿 18 歲在

港出生並已確定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兒童，不論居港

年期長短或其父母的居留身分為何，一律被視為符合 7
年居港年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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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實施了上述措施，因未能符合居港年期規定而不獲

編配公屋的家庭數目大為減少。現時的政策已在合理分

配公屋資源的原則下，照顧大部份有需要的家庭對公屋

的需求。  
 
4.6  取消單身計分制及增加單身公屋編配額  
 

近年年輕一人申請者對公屋的需求大幅飈升，嚴重削弱

了房委會協助更有迫切住屋需要家庭的能力。現時在公

屋輪候冊上約 107,000 個申請人中，有約 39,000 個（ 36%）

為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而在二零零五 /零六年度新登記加

入輪候冊的 41,000 個申請人中，亦有約 16,000 個（ 39%）

為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有鑑於此，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委員會在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通過「公屋輪候冊非

長者一人申請者配額及計分制」，將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的單位配額定於每年 1,000 至 2,000 個，並按申請者

在遞交申請時的年齡、是否公屋居民及已輪候的時間計

分。申請人在輪候冊上的相對優先次序，會按其所得分

數而定，累積分數越高，將較優先獲編配公屋單位。配

額及計分制能使房委會集中資源幫助最有住屋需要的人

士 ， 同 時 讓 房 委 會 把 適 量 公 屋 單 位 編 配 予 這 類 別 申 請

人，而較年長的申請人亦獲優先編配單位。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在去年五月二十五日訂定二

零零六 /零七年度租住公屋編配計劃時，經考慮不同類別

公屋申請人的需求及預計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量後，

通過把輪候冊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每年的編配額定為編配

予輪候冊申請人單位數目的 8%，與過往十年非長者一人

申請者平均每年所獲的編配額相約，並以 2,000 個單位為

上限。本年度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編配額為 1,600 個單

位。  
 
此外，除透過配額及計分制申請公屋外，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亦可透過「特快公屋編配計劃」，加快獲得編配公屋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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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立法設立最低工資及最長工時  
 

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的議題備受公眾關注，但對於是否

需要立法訂定最低工資及規管工時，社會各界的看法不

一。經平衡各方意見及審慎考慮本港社會經濟環境後，

政府認為現階段務實的做法，是通過推行非立法的「工

資保障運動」（下稱「運動」）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提供

工資保障，透過自願參與和書面僱傭合約的規範，鼓勵

私人企業及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等付予這兩個工種的員工

不低於相關市場平均水平的工資。如這些員工需要超時

工作，亦應獲得適當的補償。  
 

政府已宣布會在「運動」推展一年後（即二零零七年十

月）作出中期檢討，檢視「運動」的進展。而全面檢討

則會在二零零八年十月開展。若然檢討結果顯示「運動」

的成效不彰，政府會在清潔及保安兩個行業立法落實最

低工資。  
 
4.8  應加強經濟及就業援助服務，擴展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協

助基層失業人士就業及提供緊急經濟援助  
 

社 會 福 利 署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起 推 行 自 力 更 生 支 援 計

劃，一直為領取綜援的失業人士提供就業援助服務。在

二零零三年十月，社會福利署委託非政府機構推行為期

四年合共 105 項的「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向綜援受助人

及準綜援受助人提供適切的就業服務，協助逾 28,000 名

有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人和其他有需要的失業人士重返

勞動市場，達致自力更生的目標。由於計劃成效顯著，

在二零零六 /零七年度政府更增撥六千萬延續「深入就業

援助計劃」至二零零八年九月，預計會額外為逾 8,000 名

領取綜援和其他有需要的失業人士提供就業援助服務。  
 

除了「深入就業援助計劃」外，社會福利署亦獲撥額外

資源，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委託非政府機構推行兩個就業

援助試驗計劃，針對不同類別的綜援受助人所面對的就

業困難，提供更適切的就業援助服務。  
 

在推行上述各項特定計劃時，為協助參加者解決在尋找

工作期間或上工初期所面對的短暫經濟困難，各項計劃

特別設有「短期經濟援助」供參加者申請。對於參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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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就業援助計劃」的非綜援人士，「短期經濟援助」亦可

協助他們解決緊急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租金等開支。  
 

為進一步提升綜援受助人的就業能力，社會福利署亦嘗

試在現時的社區工作計劃中加入培訓和個人發展元素，

並委託非政府機構營辦三項試驗計劃，為長期失業的綜

援受助人提供技能培訓。  
 

此外，勞工處致力協助求職人士尋找合適的工作。該處

透過轄下的 12 所就業中心、電話就業服務中心及互動就

業服務網站，為求職者提供全面及免費的就業支援和輔

導服務。此外，勞工處亦推行一系列的特別就業計劃，

協助失業人士，特別是低學歷及低技能水平的失業人士

重投勞動市場。這些計劃包括「就業選配計劃」、「中年

就業計劃」、「工作試驗計劃」及「本地家務助理特別津

貼獎勵計劃」。  
 

4 .9  應針對籠屋及板房多被動老弱及困難家庭現象，制定多方

融合服務，設立外展工作服務隊，探訪及跟進老弱的經濟

及房屋需要，同時在社會保障辦事處設立社會工作員即時

跟進居民生活及安置所需  
 

有關政府對床位寓所及板間房居民的一般支援，請見前

文就第 4.4 段建議的回覆。正如該段所述，全港的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與社會保障辦事處設有個案轉介機制。社會

保障辦事處的職員可透過這機制轉介有福利需要的家庭

予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及早識別問題和盡早介入，

以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 由 於 現 時 的 個 案 轉 介 機 制 運 作 良

好，社會福利署認為毋須在社會保障辦事處設立社會工

作員。  
 
此外，政府一向十分關注獨居長者的需要，尤其是那些

體弱或缺乏家人及親友支援的年長人士，並為他們提供

一系列的社區支援服務；當中包括超過 200 多間包括長

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為長者及

其 護 老 者 在 地 區 和 鄰 舍 層 面 提 供 各 類 適 切 而 便 捷 的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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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於長者地區中心內的長者支援服務隊，是一項專為

有支援服務需要的長者而設的服務，服務對象包括獨居

或缺乏家人照顧、缺乏社區支援網絡、健康欠佳、有經

濟困難、居住環境欠佳、未能善用社區資源或服務或其

他特殊情況的長者。長者支援服務隊會動員義工，以外

展手法，接觸及識別可能需要社會服務的長者；並動員

社區人士及義工服務長者，定期與他們聯繫，為他們提

供協助及情緒支援服務。  
 
4.10 應全面檢討改善復康社群房屋與復康支援配套政策  
 

政府不斷檢視更生人士服務的政策，務求為他們提供最

適切的復康服務。社會福利署撥款資助予非政府機構為

更生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復康服務，包括個人及家庭輔導

服務、就業輔導和職業轉介、宿舍服務等，協助更生人

士解決經濟、就業、住屋、心理、情緒、行為等各方面

問題，讓他們可以重新融入社會，成為自力更生和守法

的市民。  
 

為了幫助有急切需要的釋囚解決住宿困難，社會福利署

計劃由二零零七年三月起推行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提

供短期租金津貼，協助剛出獄人士租住適合居所。不過，

協助釋囚就業，使他們自力更生，才是長遠辦法。所以

社會福利署會同時加強釋囚就業支援服務，為釋囚提供

在職培訓和安排就業服務的受資助單位，將由現時的兩

個增至五個。  
 
4 .11  應設立老年退休保障  
 

香港現行為長者提供經濟援助的方向，包括「綜援」計

劃及「高齡津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個人自願儲

蓄的三根支柱。當局亦已築起龐大的安全網，在醫療及

房屋政策上，對長者有特別照顧及提供大量補貼服務。

此外，在交通上亦有各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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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退休保障的三根支柱的可持續性研究」正在

進行中，並預計於二零零七年完成。政府會考慮有關研

究結果，然後決定如何跟進。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丘卓恒                代行）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  
 
 
 
副本送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經辦人 : 杜永恒先生)  2899 2916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經辦人 : 張馮泳萍女士)  2147 0984
 社會福利署署長  (經辦人 : 鄭作民先生)   2833 5821 
 屋宇署署長    (經辦人 : 曾祥全先生)   2840 0451
 勞工處處長    (經辦人 : 程中湛先生)  3101 1018 
 消防處處長    (經辦人 : 郭汝雄先生)  2367 3631 
 



附 件  

 
持 牌 床 位 寓 所 的 資 料 ( 截 至 2 0 0 6 年 1 2 月 3 1 日 )  

 

 
地區 

持牌床位寓所

數目 
 
地址 

  
床位數目

據報入住

人數 

中西區 1 *香港西營盤高街 2 號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 4 字樓 6 字樓及 7 

字樓高華閣 
 270 246

   小計 270 246
灣仔區 1 香港灣仔堅拿道西 23 號 A1 字樓  22 18
   小計 22 18
東區 4 香港北角春秧街 103 號仁德大廈 2 字樓 B 座  18 16
  香港北角英皇道 416 號新都城大廈 C 座 3 字樓 329 室  36 25
  *香港北角電氣道 308 號聯和大廈 3 字樓 C 室  14 11
  *香港北角英皇道 290-304 號五洲大廈 10 字樓 I 室  16 10
   小計 84 62
觀塘區 3 九龍牛頭角道 305-325A 官塘立成大廈 8 字樓 317G 室  19 18
  九龍牛頭角道 305-325A 官塘立成大廈 7 字樓 319H 室  19 18
  九龍牛頭角道 337 號興達大廈 1 字樓 B 座  13 7
   小計 51 43
深水埗區 2 九龍深水埗營盤街 146 號 1 字樓  34 15
  *九龍長沙灣順寧道 323 號地下及 3 字樓至 16 字樓曦華樓  310 227
   小計 344 242
油尖旺區 12 九龍彌敦道 316 號興中大廈 11 字樓  32 15
  九龍大角咀塘尾道 85-95 號長豐大廈 1 字樓 E 室  32 17
  九龍白加士街 133 號 1 字樓  38 22
  九龍廣東道 1050 號 1 字樓  19 8
  九龍廣東道 1050 號 2 字樓  17 13
  九龍佐敦道 24 號 A-26 號 2 字樓 A 座  35 25
  九龍彌敦道 385 號平安大廈 6 字樓 11 室  35 19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14-516 號錦華樓 10 字樓 B 室  32 30
  九龍佐敦道 30 號永盛大廈 5 字樓 A1 室  18 17
  九龍大角咀松樹街 3 號 5 字樓  16 11
  九龍上海街 350 號 2 字樓  46 12
  九龍佐敦道 22-24 號鴻運大廈 8 字樓 D 座  32 25
   小計 352 214

總數  23  總數 1 123 825
註 :  

*  領 有 床 位 寓 所 牌 照 的 單 身 人 士 宿 舍 。  




